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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度江苏省区域大数据
开放共享与应用评估工作的通知
省大数据发展办各成员单位，各设区市工信局（大数据产业主管部门），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工信局：
为推进落实《江苏省大数据发展行动计划》，充分发挥大数据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优化民生服务、促进经济转型上的积极作用，探索形成促进大数据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培育有利于大数据创新发展的良好产业生态，根据《江苏省强化大数据引领推动融合发展专项行动计划》任务要求，现组织开展2021年度江苏省区域大数据开放共享与应用评估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估分类
评估分为综合类和特色类。
综合类重点对区域数据开放共享及在各领域应用探索情况进行评估。数据开放共享与应用探索工作主体是县（市、区）人民政府。
特色类重点对区域在特定行业、领域开展大数据开放共享与应用探索情况进行评估。特定行业、领域数据开放共享与应用探索的工作主体是设区市行业主管部门，由行业主管部门确定承担探索任务的县（市、区）。
工作主体负责评估申报、组织实施、工作条件的落实等。
二、申报要求
1．请省大数据发展办各成员单位组织指导本条线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开展特色类区域大数据开放共享与应用评估申报工作。
2．请各设区市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指导所辖县（市、区）开展综合类区域大数据开放共享与应用评估申报工作。按申报书要求整理本地区大数据产业发展现状，协助各申报单位填写申报书中相关内容，完成申报工作。
3．请各申报单位依据《区域大数据开放共享与应用评估规范》（见附件，以下简称《评估规范》）要求，填写《江苏省区域大数据开放共享与应用评估申报书》，连同附件材料（含电子版及纸质材料一式二份），于2021年9月7日前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4．请各设区市主管部门汇总所辖县（市、区）申报情况，填写《评估申报汇总表》，于2021年9月7日前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5．我厅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开展现场评估，对符合《评估规范》要求的县（市、区）予以公示。
联系人：孙飞  卢俊，电话：025-69652663 69652633，邮箱：gxt_dsjc@163.com，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6号苏兴大厦1009室，邮编：210008。
附件：1．区域大数据开放共享与应用评估规范
2．评估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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